臺北市教師劇團98年度招收團員簡章
1、 目的：為提昇教師表演藝術素養，協助各校在表演藝術教師的 在職進修與養成，強化教學品質。
2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98年7月15日止。

三、
報名方式：
1.請上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
（http://insc.tp.edu.tw/）報名。

2.請填妥附列之報名表(電子檔請上http://www.mhps.tp.edu.tw/homepage/billboard/index.asp下載)，以mail方式寄至jsh@ tp.edu.tw，或傳真(02)23620782，銘傳國小黃世傑老師。

4、 報名資格說明：
1. 台北市各級學校教師，喜愛戲劇演出者。

2. 本團是為配合教育推廣及巡迴公演，報名者以具備表演基礎，或對表演相關的編劇、導演、音樂製作或燈光音響操作有興趣者。

5、 報名結果：98年8月1日前通知。
6、 團練時間：例行團練時間為每週三下午6時00分至9時00分，並核發研習時數，需視演出情況而加練。正式開始研習日期為98年9月9日。
七、
排練地點：臺北市銘傳國民小學音樂教室
  (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21號，新店線捷運公館站二號出口)
八、查詢電話：(02)23625224、0933701390銘傳國小黃世傑
老師。或0928590685 廖順約老師。
九、本團團員負有推展本市表演藝術教育風氣之義務，應配合各
演出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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